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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5_B7_A5_E5_c80_307965.htm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

总局关于做好品牌汽车经销企业备案工作的通知（工商市字

〔2007〕70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商行

政管理局： 为进一步做好品牌汽车经销企业备案工作，解决

备案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明确备案核实工作的内容和程序，

有效规范汽车市场秩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关于

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企业的备案问题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

《汽车产业发展政策》第三十六条“汽车销售商应在工商行

政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开展汽车经营活动。其中不超

过九座的乘用车（含二手车）品牌经销商的经营范围，经国

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核准、公布”的规定，对

经营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的企业，不实行备案制度。各

地要加强日常监管，积极引导其进行品牌经营。 二、关于《

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》实施之前已取得原国家工商行

政管理局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核准的品牌小轿车经营权问题 《

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》实施之前，有20家汽车供应商

已按品牌经营模式对其经销商进行授权。原国家工商行政管

理局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将其作为品牌销售进行试点，核准公

布了这些取得授权的品牌汽车经销企业的名单。因此，国家

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不再公布其名单，由当地的工商行政管理

机关，根据原有关审批文件和汽车品牌供应商的授权书变更

其经营范围，将其小轿车经营权经营范围，变更为具体某一

品牌汽车销售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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